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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CERT/CSIRT聯盟」團體會員規章 

 

為有效運用網路安全情資，強化資安防禦體系，提升我國資訊安全自我防護

能量，茲組成「台灣 CERT/CSIRT聯盟」（以下簡稱「本聯盟」）。而為促進本聯

盟之發展與合作，強化聯盟會員參與和管理之責，本聯盟特設立「台灣

CERT/CSIRT聯盟之團體會員」（以下簡稱「團體會員」），並制定團體會員規章，

以規範團體會員之管理員和成員資格、權利與義務，以及保密協定等相關事宜，

俾提升會員間聯繫與信任關係，並有效實踐電腦網路安全防護與危機處理之相關

作為。 

 

第一條 團體會員資格 

 

1. 團體會員由上市/櫃企業組成或人民團體法第 4條所規範之社會組織(如公協

會、法人團體等)所定義之。。 

 

2. 團體會員須有意願參與強化資安聯防體系營運，配合並協助本聯盟推動資安

聯防工作、推廣資安意識，協助提升內部成員資安防護能力。 

 

3. 申請團體會員即表示同意本團體會員規章，並確認團體會員之成員(含申請

組織)皆非任何〈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規定之投資人，

以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所公告之陸資來台投資事業。通過審核即完成團

體會員申請並取得團體成員資格，具體之團體會員申請暨異動作業程序詳見

本團體會員規章附件 1。 

 

4. 若團體會員未能履行其管理職責，或未能積極參與資安聯防相關事宜，經

TWCERT/CC 審查後可取消其團體會員資格。如會員對 TWCERT/CC 審查

有異議，於資格取消後 30天內提出申訴，並經 TWCERT/CC再次審查，若

有特殊情況或合理解釋，則恢復會員資格。 

 

第二條 團體會員權利與義務 

 

1. 團體會員同意遵循中華民國資通安全相關法律規範，及行政院所訂定之相關

規範與作業程序，在不違反原情資或研究報告來源已簽署之保密協定前提下，

進行資安情資分享，且不得藉此從事商業行為或牟利（以下簡稱「聯盟合作」）。 

 

2. 針對前項所述之聯盟合作所獲得之資安情資分享資料得使用於研究分析及

重大資安事件預警發布。於向他人揭露或對外公布資訊前須取得資訊來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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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之同意，並標註相關資料來源，但團體會員同意於 TWCERT/CC向中央

政府資安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資安單位分享資訊時，不在此限。 

 

3. 團體會員對於其他會員、第三人所分享之資安情資與資安通報資料之保管應

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得任意公布或違法揭露；若有違反，應就此所生之

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TWCERT/CC並得取消其團體會員身分。 

 

4. 團體會員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向 TWCERT/CC提出異動申請，以確保資料

正確性及聯繫管道與情資交流作業暢通，具體之異動作業程序詳見本團體會

員規章附件 1。 

 

5. 團體會員若認其自身無法履行團體會員義務或責任時，應主動向

TWCERT/CC提出終止申請，經由 TWCERT/CC審核後，終止其團體會員身

分。 

 

第三條 保密協議 

 

1. 團體會員因成為團體會員、參與聯盟合作或參加相關活動而知悉或持有

TWCERT/CC、其他會員或其他第三人之資安情資、資安技術或其他非公開

資訊，不論其是否標示有「機密」之字樣，亦不論其係以何種形式表達儲存、

記錄或附著於何種媒介之上，會員及其代理人、受僱人(包括嗣後離職之員

工)、使用人、輔助人或其它相關知悉人士均應負保密義務，非經他方書面同

意，不得使用該等資料於本參與聯盟合作或其他相關活動以外用途，且不得

以任何方法，公開或揭露於其他第三人。 

 

2. 中華民國法務部所轄之各調查機關與檢察機關，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因執法需求，在相關法律明確授權之範圍內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3. 除團體會員書面同意特定資料免除保密義務外，資料收受方應自申請成為團

體會員生效日起嚴守保密義務，保密義務不因聯盟合作之終止、團體會員之

終止或取消而免除。 

 

第四條 規章之公告、修訂與爭端解決 

 

1. 本團體會員規章由  TWCERT/CC 核定後實施，並公布於本聯盟平台與

TWCERT/CC網站，同時以電子郵件通知團體會員，修訂時亦同。 

 

2. 如因本團體會員規章產生爭議時，應由爭議之團體會員雙方或 TWCER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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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體會員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解決。 

 

3. 如因本團體會員規章涉訟時，TWCERT/CC與團體會員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專屬管轄法院。 

 

第五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1. 本聯盟基於建立團體會員資料庫管理及維護團體會員資料與促進團體會員利

益之目的，將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或異動聯盟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並採取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確保團體會員資料的安全性與機密性。本聯盟謹

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告知下列事項： 

1.1 蒐集之目的：為資安情資分享、資安事件協處、相關資料分析服務之本聯

盟團體會員服務提供目的。 

1.2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職稱、聯絡方式(包含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

工作單位)。 

1.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3.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約定之保存年限、或聯盟因提供服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1.3.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包含臺澎金馬地區）。 

1.3.3 方式：本聯盟將於團體會員服務提供相關業務範圍內，以人工、自

動化或其他符合當時技術之適當方式，於提供團體會員服務期間合

理處理與利用申請或異動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姓名、職稱、聯絡方式

(包含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工作單位)。 

1.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您可來信於 TWCERT/CC服務信箱，

行使以下權利： 

1.4.1 查詢或請求閱覽。 

1.4.2 請求製給複製本。 

1.4.3 請求補充或更正。 

1.4.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1.4.5 請求刪除。 

1.5 若您行使上開權利，本聯盟將於收悉您的請求並確認您個人身分後，儘速

處理。 

1.5.1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

製給複製本者，本聯盟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1.5.2 您得向本聯盟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刪除，但本聯盟依法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聯盟得拒絕之。 

1.6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本聯盟將無法提供相

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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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聯盟申請或異動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本團體會員規章並同意接受本

聯盟蒐集、處理、利用您提供之個人資料。本聯盟將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

姓名、職稱、聯絡方式(包含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或工作單位)。 

 

3. 若團體會員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來信於 TWCERT/CC服務信箱申請更正，

使其保持正確性、最新及完整。若提供錯誤、不實、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本聯盟得取消其團體會員身分。 

 

第六條 未盡事宜 

 

1. 本團體會員規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

之。 


